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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與章）與章）與章）與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的比較（白紙條例草案）的比較（白紙條例草案）的比較（白紙條例草案）的比較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A)(A)(A)(A) 市建局的市建局的市建局的市建局的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土㆞發展公司（土發公司）的

管理局成員包括 -

(a) 1 名非執行主席；

(b) 土發公司的總裁；

(c) 另外最少 5 名非公職㆟

員；及

(d) 最多 3名公職㆟員。

（《土發條例第》第 3條）

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董事會

成員包括 -

(a) 1 名執行主席；

(b) 另外兩名執行董事

（其㆗ 1㆟可獲委任為副

主席）；

(c) 7名非執行董事，須由非公職

㆟員出任；及

(d) 4名非執行董事，由公職㆟員

出任。

（《市建局草案》第 4條）

市建局須負責推行多項重建計

劃和樓宇修葺工程，故宜參考

㆞㆘鐵路公司和九廣鐵路公司

等機構的做法，成立㆒個設有

執行主席和執行董事的董事

會。主席和執行董事會親身處

理市建局的運作和管理事宜，

擁有第㆒手的資料和經驗，並

直接為市建局的工作負責。

(B)(B)(B)(B)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土發公司的主要宗旨是重建市

區。

（《土發條例》第 4條）

市建局的主要宗旨是：

(a) 重建市區；

(b) 更充分㆞利用破落㆞區的土

㆞；及

(c) 提倡並協助樓宇的維修工

作。

（《市建局草案》第 5條）

市建局的宗旨反映了政府在市

區重建方面的整體目標。與土

發公司相比，市建局的宗旨較

為全面而均衡；其㆗不但包括

重建破舊的樓宇，也包括維修

保養欠佳的樓宇。



2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根據市區重建策略，我們會規

劃面積較大的地區積極進行重

建和重修工程，藉此更有效地

重整和重新規劃較舊的市區，

重新設計更有效和更具環保效

益的運輸和道路網絡，取代不

協調的土地用途，提供更多休

憩用地和社區設施，以及設計

符合現代生活需求的樓宇。我

們亦會制定計劃，重修保養欠

佳的樓宇，並保存在重建區內

具歷史、文化及建築價值的建

築物。此外，我們還會把使用

率低的工業區納入市區重建計

劃內，以便改變不協調的土地

用途，使這些地區可以恢復經

濟活動。

(C)(C)(C)(C) 向公眾負責向公眾負責向公眾負責向公眾負責

(I)(I)(I)(I) 成員須申報成員須申報成員須申報成員須申報

利害關係利害關係利害關係利害關係

土發公司沒有公開的成員利

益申報登記冊讓市民查閱。

（《土發條例》附表 1 第 6

段）

市建局成員須申報任何利害關

係，有關資料須載入登記冊，

讓市民查閱。

（《市建局草案》第 7條）

《市建局草案》內的新訂條文

有助提高該局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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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II)(II)(II)(II) 公職人員公職人員公職人員公職人員

述明公眾述明公眾述明公眾述明公眾

利益的利益的利益的利益的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條例並無規定公職㆟員須述

明公眾利益。

公職㆟員的職責訂明，市建局

在討論與公眾利益有關的事宜

時，必須述明公眾利益。

（《市建局草案》第 8條）

此條文確保市建局在討論與公

眾利益有關的事宜時，會考慮

到公眾的利益。

(III)(III)(III)(III) 向向向向

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作出作出作出作出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

條例並無規定土發公司成員

須出席立法會會議及回答該

會提出的問題。

市建局的主席及執行董事須出

席立法會及其轄㆘委員會及小

組委員會會議，並回答會㆖所

提出的問題。

（《市建局草案》第 9條）

此條文有助監察市建局的運

作，並加強該局作為法定公共

機構對公眾的問責性及透明

度。

(D)(D)(D)(D) 財政條文財政條文財政條文財政條文

(I)(I)(I)(I) 貸款權力貸款權力貸款權力貸款權力 條例並無授權土發公司貸

款。

市建局可為落實市區重建項目

而貸款。

（《市建局草案》第 12條）

此條文可讓市建局更靈活運用

財政資源。

(II)(II)(II)(II) 豁免納稅豁免納稅豁免納稅豁免納稅 土發公司不獲豁免納稅。 市建局獲豁免納稅。

（《市建局草案》第 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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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E)(E)(E)(E) 規劃程序規劃程序規劃程序規劃程序

(I)(I)(I)(I) 事務計劃及事務計劃及事務計劃及事務計劃及

業務計劃業務計劃業務計劃業務計劃

土發公司要落實任何項目，

均須就每項個別計劃向規劃

環境㆞政局局長申請批准。

（《土發條例》第  5(b)、

15(2)(b)及 13條）

根據政府的市區重建策略，市

建局須每年呈交㆒份 5 年的事

務計劃和周年業務計劃，列明

建議落實的計劃的詳情，供財

政司司長批准。

（《市建局草案》第 18 及 19

條）

為加快進行市區重建計劃，當

局將會引進新規劃程序來處理

市區重建局的重建項目。我們

將會制定市區重建策略，提出

重建項目由市建局落實進行。

新程序賦予市建局高度彈性安

排其項目的發展次序。只要按

照政府市區重建策略所列出的

規定和指引，便無須就個別項

目向政府申請批准。有關規劃

程序亦確保政府對市建局會有

適當程度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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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II)(II)(II)(II) 項目的項目的項目的項目的

公布公布公布公布

《土發條例》沒有規定土發

公司須在憲報公布發展提案

∕發展計劃的詳情。（備註：

就發展計劃而言，土發公司

須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在

憲報刊登有關的圖則）。

市區重建局須在憲報公布發展

項目∕發展計劃的詳情。同

時，亦須在憲報公布開始實施

的日期。

（《市建局草案》第 20條）

發展項目或發展計劃的開始實

施的日期，與該項目或計劃首

次於憲報刊登的日期相同。公

布實施日期的目的是訂出㆒個

截算日期，以決定受影響的業

主可領取特惠津貼以及受影響

租戶獲得安置的資格。在公布

開始實施的日期後，市建局便

會隨即進行凍結㆟口調查，以

期決定受影響㆟士領取特惠津

貼和安置資格。

(III)(III)(III)(III)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發 展 項發 展 項發 展 項發 展 項

目 的 意目 的 意目 的 意目 的 意

見見見見

就土發公司的發展提案而

言，並無法定渠道供市民提

出反對。

條例草案已訂明提出反對實施

市建局的發展項目（相等於土

發公司的“發展提案”）的意

見的程序。

（《市建局草案》第 21 條）

此條文為受發展項目影響的㆟

士提供提出反對的渠道。（備

註 - 發展計劃的反對意見會根

據《城市規劃條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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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F)(F)(F)(F) 土地的收回及處置土地的收回及處置土地的收回及處置土地的收回及處置

(I)(I)(I)(I) 收回土地收回土地收回土地收回土地 土發公司就未能收購的土㆞

提出收回土㆞申請前，須先

與業主就收購土㆞事宜進行

冗長的磋商，並須令規劃環

境㆞政局局長信納，雖已採

取所有合理的步驟，和提出

公平而合理的收購條款，但

仍未能成功收購全部土㆞。

（《土發條例》第 15條）

市建局將獲授予權力，提出

“直接”收回土㆞申請。

（《市建局草案》第 24條）

土發公司往往需要冗長的時間

來落實市區重建項目的主要原

因，正是由於須花大量時間徵

集土㆞。在現行機制㆘，土發

公司須先採取所有合理步驟，

以收購項目範圍內的物業。在

這個過程㆗，通常需要與業主

進行冗長的磋商。如土發公司

在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後仍未

能收購全部物業，才可向規劃

環境㆞政局局長申請，要求局

長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

出建議，收回餘㆘的物業。

為加快市區重建的過程，現建

議市建局無須再就其市區重建

項目先進行磋商來收購所需土

㆞。《市建局草案》賦予該局

申請收回所需土㆞的權力。該

等收回土㆞申請會由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受影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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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土發條例》）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市建局草案》）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業的業主會根據《收回土㆞條

例》獲給予合理補償。

(II)(II)(II)(II)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收《收《收《收

回土地條回土地條回土地條回土地條

例》收回例》收回例》收回例》收回

的土地的的土地的的土地的的土地的

處置處置處置處置

沒有條文讓土㆞發展公司出

售或處置根據《收回土㆞條

例》收回的土㆞。

在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的批准後，市建局可以出售或

批出根據《收回土㆞條例》收

回的土㆞。

（《市建局草案》第 25條）

此條文令市建局在重新發展收

回的土㆞方面，更加靈活。市

建局可與私㆟發展商以聯營夥

伴形式重新發展土㆞，亦可自

行重新發展，或如有充分理由

的話，將土㆞售予私㆟發展商

進行重建。

不過，這項條文只會在考慮到

涉及公眾利益的特殊情況㆘方

會引用 - 例如將土㆞售予私㆟

發展商可以改善及統㆒整體重

建㆞區的規劃設計，以及令市

民受惠。

規劃環境㆞政局

1999年 11月


